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

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

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Qingdao Port International Co., Ltd.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19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刊發之《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關於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草案）修訂

說明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蘇建光         

 

中國·青島，2024年9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蘇建光先生及張保華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李武成先生、朱

濤先生、崔亮先生及王芙玲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燕女士、蔣敏先生及黎國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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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日照港油品码头有

限公司 100%股权、日照实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 50.00%股权和山东港口烟台港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联合能源管道输送有限公司 53.88%股权、山东港源管道

物流有限公司 51.00%股权（以下合称“标的资产”，上述涉及公司合称“标的公司”）；

同时，公司拟以询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

次重组”）。 

2024 年 9 月 26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青岛港国际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

重组）〔2024〕25 号），并披露了《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

书”）等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文件。 

相较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3 日披露的《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本次披露的重

组报告书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情况如下： 

重组报告书章节 修订内容 

重大事项提示 1、根据上市公司已实施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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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方案涉及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2、更新了本次

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3、更新了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4、更新了保

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重大风险提示 
1、更新了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相关风险；2、更新

了部分客户破产及经营波动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

易概况 

1、根据上市公司已实施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更新了

本次交易方案涉及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2、更新了本次

交易已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3、更新了

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第四节 标的资

产基本情况 

1、更新了标的公司主要资产及其权属和主要经营资质情况；

2、更新了山东港源管道物流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第五节 发行普

通股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已实施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更新了本

次交易方案涉及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 

第八节 本次交

易的合规性分析 

1、根据上市公司已实施的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更新了本

次交易后的股本数量；2、更新了相关债权人对本次重组的

同意情况。 

第十二节 风险

因素 

1、更新了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相关风险；2、更新

了部分客户破产及经营波动风险。 

第十三节 其他

重要事项 

1、更新了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担保相关情况；2、

补充了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

情况；3、补充了山东联合能源管道输送有限公司、山东港

源管道物流有限公司针对部分客户经营性停工检修已采取

的措施。 

第十四节 独立

董事及中介机构

关于本次交易的

意见 

更新了法律顾问对于本次交易的意见。 

除上述补充和修订之外，公司对重组报告书全文进行了梳理和自查，完善了

少许表述，对重组方案无影响。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7 日 


